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拟定于2026年1月22日进行。为切实做好2026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现按照《浙江中医药大学关于开展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药学院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资格审查

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将以下纸质材料按照如下顺序排好后用燕尾夹装订成册上交，携带原件用于资格审查。
1.有效身份证（交复印件）
2.相关证件（交复印件）
①应届生：完整注册后的研究生证原件，须研究生管理部门颁发的研究生证；②往届生：学位证书扫描件；毕业证书扫描件
3.英语水平成绩证明（交复印件）
4.科研成果证明材料（交复印件）：发表的符合要求的论著（中文期刊含封面、目录和正文，其余杂志收录论文需提供收录证明及原文首页），发明专利证书、新药临床批件、新药证书、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或教学成果奖证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任务书）
5.政审表（需交原件）

6.专家推荐书（需交原件）

以上材料中身份证、学生证、学位证等需带上原件用于现场核对。
二、复试内容

复试主要包括对考生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精神、学术诚信等方面进行考查，并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及体格检查。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守法表现等方面。

通过函调（或派人外调）考生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须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全面审查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也可在复试考查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导师等与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面谈，直接了解考生的思想品德状况。

（2）资格审查

学院将认真对有效身份证、硕士证书、完整注册后的研究生证等上传材料进行核对审查。

（3）学术水平考查

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的听、说、读等能力的测试。复试中还将参考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测评，判断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

复试以科研能力和专业知识考核为主，题型以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为主。内容包括：英语听力、英语口语及专业外语、专业能力、科研创新综合素质。学院将组织不少于五人的具有本学科副高及以上职称（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复试小组，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查。

每生复试时间不少于30分钟，复试过程全程录像。面试中会现场记录、成绩和评语。

心理健康测试

由学校心理卫生中心组织。

体检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的有关规定。体检工作于复试后考生自行去当地三级医院体检。

（6）总成绩=导师审查打分*20%+复试*80%。复试成绩低于60分考生不予录取。
三、复试形式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采用线下现场复试的形式。

四、体检安排

复试后被拟录取的考生请于一周内到当地三级及以上医院自行体检，体检项目应包含体检：身高体重、内科、外科、眼科（含色觉）、鼻（含嗅觉）、耳（含听力）、血常规、尿常规、胸片、心电图、肝功能三项、肾功能两项；体检表附本人照片，写明：是本人体检，无代检并签名。
上传体检表请登录浙江中医药大学2026年研究生服务系统（https://yjsfwpt.zcmu.edu.cn/master/），输入姓名及证件号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可点击“上传体检报告”模块，上传并提交自己的体检表。所有化验单、检查单需与体检表一起上传提交。体检合格者给予发放录取通知书。
五、心理测试

请于复试期间上网完成心理测试。
六、复试名单
   复试名单请及时查看学校研究生院通知名单，学院不再通知。  

七、其他相关事宜

药学院招生信息在学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开或短信等方式告知，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药学院不会在复试任何阶段收取任何费用，请保持警惕，防止网络及电信诈骗。如有冒充学校工作人员或研究生院导师，以网络面试等各种方式让考生交费或预收学费请切勿上当受骗。

如有疑问，请及时来电：0571-61766003（毛老师）
附件：2026年药学院博士招生面试钉钉群（164485011975），加群后请改为实名制（报考导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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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2026年1月15日
